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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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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9-055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2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9-052）。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7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6,9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

销，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81,900股，回购价格为6.1297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5,000股，回购价

格为3.57元/股。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06,829,909股变更为306,723,009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9年5月31日至2019年7月14日，每日8:30—11:30、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金庐北路88号

联系人：蔡云

邮政编码：330096

联系电话：0791-88194572

传真号码：0791-88194572

电子邮箱： hengda002591@163.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

样。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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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胜天成 编号：临

2019-042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华胜天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华胜信泰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胜云

图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63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为北京华胜云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有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业务发展，根据子公司经营业务

实际需要,经2019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将

为子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明细如下：

1、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华胜天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综合授信,业务

期限不超过3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 公司之子公司华胜信泰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人民币不超过5000万元综合授

信,业务期限不超过3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华胜云图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人民币300万元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不

超过2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以上审批由公司根据实际需要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针对以上担保事项,在有效期内，授权公司董事

长签署担保相关业务文件，董事长可以转授权。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的子公司，其具体情况如下：

1、北京华胜天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8号（科技财富中心）A座10层A01室

法定代表人：符全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股权结构：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北京华胜天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075,224,651.17元，负债

为699,825,032.49元，资产负债率为65%� ,净资产为 375,399,618.68元，营业收入为220,491,969.16

元，净利润为22,950,343.01元（经审计）

截止2019年3月31日， 北京华胜天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144,532,956.11元， 负债为

769,096,267.55元，资产负债率为67%� ,净资产为 375,436,688.56元，营业收入为19,513,811.28元，

净利润为37,069.88元（未经审计）

2、华胜信泰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8号（科技财富中心）A座10层西区

法定代表人：王维航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仪器仪表；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基础软件服务；软件开发；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华胜信泰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504,347,134.56元，负债

为87,014,140.45元，资产负债率为6%,净资产为 1,417,332,994.11元，营业收入为189,619,008.11

元，净利润为16,130,882.36元（经审计）

截止2019年3月31日， 华胜信泰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588,744,232.35元， 负债为

217,137,113.21元，资产负债率为14%� ,净资产为 1,371,607,119.14元，营业收入为2,430,000.00

元，净利润为-45,725,874.97元（未经审计）

3、 北京华胜云图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7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北里28号院1号楼7层702室内1001号

法定代表人：要宏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

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企业策划、设计；市场调查；企业管理；软件开发；软件咨

询；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经济贸易咨询；公共关

系服务。

股权结构：北京华胜天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持股67.16%，于洪涛、古成军分别持股12.69%，要宏持

股5.97%，唐北燕持股1.49%。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北京华胜云图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8,105,822.81元，负债为3,184,

477.03元， 资产负债率为39%� , 净资产为 4,921,345.78元， 营业收入为8,335,377.78元， 净利润为

-581,812.89元（经审计）

截止2019年3月31日， 北京华胜云图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7,220,151.55元， 负债为2,949,

688.37元，资产负债率为41%,净资产为 4,270,463.18元，营业收入为717,216.97元，净利润为-650,

882.60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公司对上述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的信用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

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华胜云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将由该子公司另一主要股东于洪涛先生

提供全额反担保。 反担保范围包括：因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支付的全部款项，以及公司为实现反担保权

利所产生的其他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四、审议程序

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9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已充分考虑了上述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以及

对其的控制情况，我们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的履约能力，因此同意对上述子公司

提供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有反担保措施，可以保障公司利益，降低公司担保风险。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对《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进行表决时，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担保是基于子公司业务经营的

实际需要，且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对外担保总额155,6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39%；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47,922.1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28%。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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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

5月2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于2019年5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9-042《关于为子

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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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丝股权投资向华佳彩增资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第六十三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海丝股权投资向华佳彩增资的议案》及《关于确认海丝股权投资向华佳彩增资价

格的议案》（详见公司2019-057号、2019-064号公告），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9年5月29日，公司与福建省海丝纾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丝股权投

资” ）及公司子公司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佳彩” ）共同签署了《增资协议书》；公司与海

丝股权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书》。

同日，公司向海丝股权投资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华佳彩收到海丝股权投资增资款

人民币2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华佳彩累计收到海丝股权投资增资款人民币50,000万元（含2019

年3月11日收到增资扩股预付款人民币30,000万元）。

本次增资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

2019-039

债券代码：

113502

债券简称：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

191502

转股简称：嘉澳转股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9年5月29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0809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公开增发》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组织相关材料，在规定期限内将反馈意见的回

复及时披露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公开增发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9-048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购回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5月30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建盈富” ）通知，华建盈富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购回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华建盈富于2017年1月3日将其所持公司22,536,000股股票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

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详见2017年1月5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1）。

2019年5月29日，华建盈富将上述质押股票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购回业务，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深圳市华建盈富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是 694万股 2017年1月3日 2019年5月29日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华建盈富共持有公司股份141,43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39%；本次质押及部

分解除质押后，该股东累计已质押股份116,7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4%，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82.55%。

二、备查文件

华泰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部分购回交易）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

2019-043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2016]2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文

件的有关规定，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就中小投资者对有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了下列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30日下午15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

路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

30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3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黎立璋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5人，代表股份1,482,863,86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2,451,576,238股）的60.486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365,622,53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70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 代表股份117,241,32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823％。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24人，代表股份134,124,45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2,451,576,238股）的5.470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16,883,12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88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人， 代表股份117,241,32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823％。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等高级

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7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董事会成员人数

由7人增加至8人，本次会议同意选举李先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

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800,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6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061,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7％；反对63,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801,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8％；反对50,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陈健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2017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

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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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收购

Avmax Group Inc.

第五期

13.33%

股权交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智能”或“公司” ）2016年 1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Avmax� Holdings� Inc.、Binder� Capital� Corp.签署

〈股份购买协议〉的议案》；2016年1月28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 （详细

内容请见公司“2016-004” 、“2016-008”公告）。

2016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Avmax�

Holdings� Inc.、Binder� Capital� Corp.签署〈股份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6-038”公告）。

根据上述协议，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完成了本次收购的第一期股权交割工作（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6-055” 公告）； 于2016年10月1日完成了本次收购的第二期股权交割工作（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6-080” 公告）； 于2017年7月15日完成了本次收购的第三期股权交割工作（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7-036” 公告）。 于2018年5月8日完成了本次收购的第四期股权交割工作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8-030” 公告）。 2019年5月30日， 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Sunward� Canada� Holding� LTD.与

Avmax� Group� Inc. 全体股东签署的第五期13.33%股权交割文件， 并支付55,708,467.20美元交易对

价，完成了本次收购的第五期股权交割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份购买协议》及《股份购买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约定完成收购Avmax� Group� Inc.100%股权的交割及相关股权登记手续。 Avmax� Group� Inc.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9-049

转债代码：

113523

转债简称：伟明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樟树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樟树公司” ），系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本次为樟树公司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25,000万元；发生本

次担保前公司未对樟树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4、公司目前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樟树公司因投资、建设樟树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樟树项目” ）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申请人民币25,00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借款期限为132个

月。 2019年5月29日，公司和招商银行签订《不可撤销担保书》（2019年保字第7501190408号），愿意为

樟树公司与招商银行于2019年5月29日签订的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2019年固贷字第7501190408

号）项下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17年11月3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 拟为樟树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28,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该事项实施完毕，同意授权管理层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确定最终担保金额、方式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议案已于2017年12月18日经

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7-07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樟树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18日。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福城街道杏佛路

63号。 法定代表人：朱善银。 营业期限：2017年9月18日至2047年9月17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樟树

公司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垃圾处理项目投资；环保工程的投资咨

询与建设；垃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制造、销售、安装、维护、售后和技术

服务。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326,419.78 62,346,492.64

负债总额 30,567,930.30 32,554,041.57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30,567,930.30 32,554,041.57

资产净额 49,758,489.48 29,792,451.07

项目 2019年1-3月（未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37,180.41 -196,385.34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樟树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主债权金额： 人民币

25,000万元。 主债权期限：132个月。 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

债务，包括主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

延履行金； 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垫付的垫

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等。 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

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樟树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公司对樟树公司贷款进行担保，是根据樟树项目进度

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樟树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担

保风险可控。 因此，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有助于樟树项

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发生对除控股子公司外的对外担保事项；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已

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为404,034.29万元，担保实际发生余额32,824.72万元，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36,859.00万元，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41.95%。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

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不可撤销担保书》（2019年保字第7501190408号）

2、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2019年固贷字第7501190408号）

3、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4、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5、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 樟树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7、 樟树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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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否决议案为议案13《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30日下午14:30起，会期半天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188号 公司新工厂行政楼五楼2号会议室

4、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宣先生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其中，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9日-2019年5月30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30日下

午15:00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95,783,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87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87,807,5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80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7,975,9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6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2,694,9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1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635,8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7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59,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7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

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4,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76％；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4,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76％；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4,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76％；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4,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76％；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审议〈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4,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76％；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47,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4％；反对2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4％；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8,9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42％；反对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0464％；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4,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76％；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审议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2,0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59％；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5287％；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0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76％；反对21,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94％。

本议案所涉关联股东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公

司，以及自然人股东黄宣、谢立民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审议〈2019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4,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76％；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4,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8％；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76％；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7,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9,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89％；反对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29％；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7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十二）《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5,2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2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3％；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6,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36％；反对2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570％；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反对18,646,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9.4676％；弃权77,128,54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80.52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43％；反对24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1170％；弃权2,441,0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5787％。

本议案未获得通过。

（十四）《关于对广州市天河区旧厂区实施“三旧”改造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60,2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8％；反对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1,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91％；反对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828％；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7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关于短期内对外出租广州市天河区旧厂区部分物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7,2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6％；反对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8,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78％；反对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828％；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万晶、朱园园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二零一九年五月

致：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中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 ，为本法律意见书

之目的，“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以及《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

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

合法性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事实的了解，并仅

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而不对除前述问题之外的任何其他事宜发

表任何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或用途。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列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文

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 在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

真实、准确、完整的；

2.�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

权；

4.�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5.�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或

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以及2019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董事会已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公司股东，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

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和会议审议事项等内容，《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30日下午14:30在广

州市黄埔区香荔路188号公司新工厂行政楼五楼2号会议室召开；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3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黄宣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和相关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总共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87,807,5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803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和所作的确认，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1人， 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975,94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68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人， 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95,783,4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8729％。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就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提出新议案的情形，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 同时，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5.�《关于审议〈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6.�《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8.�《关于审议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关于审议〈2019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0.�《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3.�《关于对广州市天河区旧厂区实施“三旧”改造的议案》；

14.�《关于短期内对外出租广州市天河区旧厂区部分物业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未通过以下议案：《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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